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潘秀勤 

訴訟代理人  蕭宇凱律師

複  代理人  蔡乃修律師

被  上訴人  曾莘淼 

            曾倍慧 

            曾士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吳昀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8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115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

⑵、1150⑷所示3間未保存登記建物（建物總面積各40.17平

方公尺、53.82平方公尺、98.64平方公尺，下稱系爭3間建

物），為被上訴人之父曾昭明出資興建原始取得所有權，曾

昭明於民國107年6月9日死亡，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

建物所有權。上訴人為曾昭明生前同居人，其於曾昭明死亡

後，自107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擅自以每間

月租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出租他人收取租金，被上訴

人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

爭3間建物。又上訴人因收取租金獲利，自107年6月10日起

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止合計1,845,600元，及自109年7月2

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受有每月72,000元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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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利，致上訴人受有同額損害，且屬故意侵害被上訴人之

所有權，被上訴人得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其給付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聲明：

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1,845,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

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72,000元；㈢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

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在99年後共同打

拼、清償債務，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曾昭

明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故於107年5月25日在訴外人

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下，簽立聲明書載明將系爭3間建

物之租金由上訴人收取等語（下稱系爭聲明書），將3間建

物租金收取權贈與上訴人，並表示曾昭明之繼承人不得異議

及收取該3間建物租金，被上訴人均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

收取，衡情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

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系爭聲

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契約當事人為曾昭明與上訴

人，以曾昭明死亡為停止條件，於其死亡後發生效力。縱認

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

證，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

依無靠著想，吳永茂律師於家事事件亦證稱依其理解係曾昭

明讓上訴人可以收租過活，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

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

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且該反對

意思僅需贈與人單方意思表示，該生前贈與於曾昭明死亡後

仍有效力，贈與義務由被上訴人繼承，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

返還3間建物，上訴人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無

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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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原判決誤載為12

8,167元，經原審裁定更正確定，見本院卷第163至164、289

頁），及自110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

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並附條件准、免假執行，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於90年11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登記為系爭1150地號土

地所有權人。

  ㈡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即附圖編號1150⑴、1150⑵、115

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所示，系爭3間

建物各總面積及各占用系爭1150地號土地之面積如「附表」

（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土地現況測量面積計

算表）所示。

  ㈢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其中1150⑴、1150⑵未保存登記建

物2間無稅籍。1150⑶為中間巷道，非屬建物。另1150⑷未

保存登記建物1間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號、稅籍門牌為

高雄市○○區○○路○段00000號右棟。

  ㈣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於93年7月設籍時登記納

稅義務人乙○○，迄今未變。

  ㈤曾昭明於107年6月9日死亡後，其遺產由甲○○、丙○○、

乙○○限定繼承。

  ㈥曾昭明生前與上訴人為男女朋友關係。

  ㈦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即占用如系爭3間建物，並以每間

月租金8,000元對外招租迄今。

  ㈧曾昭明於107年5月25日簽立由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之聲

明書記載：「○○區○○段1150號地號（借名登記人乙○

○）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等語（即

系爭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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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系爭3間建物由被上訴人3人自曾昭明繼承取得所有權。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

權？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

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

權？　

　⒈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又關於死因

贈與，我民法雖無特別規定，然就無償給與財產為內容而

言，與一般贈與相同，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

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

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上訴人主張曾昭

明就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與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為

被上訴人否認，應由上訴人就上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被上訴人則抗辯聲

明書內容為單方意思表示，無贈與契約意思表示合致等語。

經查，系爭聲明書記載：「立聲明書人曾昭明在吳永茂律師

面前嚴正聲明以下事項：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1樓

至7樓出租的租金，都應該由曾憲志收取。甲○○、曾蓓慈

及王意雲均無權收取。○○段1150地號（借名登記人乙○

○）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二、瑞福路

○○號附近本人所興建鐵皮屋出租的租金，本人同意歸由丁

○○收取。」、「立聲明書人簽名捺印：曾昭明」、「見證

人：吳永茂律師、侯昱安律師」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95

頁），依聲明書形式內容觀之，為曾昭明一人於吳永茂律師

面前所為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由曾昭明一人簽名捺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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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訴人簽名承諾或同意而簽署聲明書，與死因贈與係由雙

方當事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情形已有不同。又上訴人前執

系爭聲明書主張經曾昭明贈與瑞福路141附近鐵皮屋之租金

收取權，請求被上訴人歸還已收取租金，經臺灣高雄少年及

家事法院以110年度家繼訴字第29號、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

42號事件審理（下稱系爭前案），就系爭聲明書性質之爭

議，證人吳永茂已於前案一審結證：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

丁○○收租金可過活，真正的法律關係我無法去判斷。聲明

書內容之性質為曾昭明所做的單方聲明，我僅是要把曾昭明

的意思透過對話瞭解之後表達出來而已，把曾昭明的意思釐

清確認，至於其彼此間的互動我就不清楚了，僅能從譯文中

呈現。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並無說

到收取後租金的歸屬權。聲明書是單向的，譯文過程是雙向

的，只是實際的法律關係我們無法評定有受贈與或贈與之意

思等語在卷（見前案一審卷二第71至73頁），依上開證言可

知證人吳永茂於當日到場僅為確認曾昭明之聲明內容，就曾

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做成書面，證人無法判斷也未能評

定聲明書是否為受贈與或贈與之法律關係，自難以聲明書所

載記載內容逕認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

　⒊上訴人又主張：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

因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有情感依附關

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其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且

被上訴人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

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

收益歸於上訴人，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等語。然上

訴人主張曾昭明死亡前系爭3間建物租金原即由其收取，而

系爭聲明書並未記載任何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

金或財產分配之內容，證人吳永茂雖曾於前案證稱：我的理

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等語，然此並不足以認

定租金收取時點係自曾昭明死亡後發生效力，系爭聲明書是

否為死因贈與已有疑義。況證人吳永茂亦另證稱：當時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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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志來找我，說曾昭明的配偶及子女要幫曾昭明從榮總辦理

出院，並將曾昭明接回家一起住，曾昭明不願意，在病房中

有一些爭執，曾昭明當時因病況無法自主決定，故曾昭明請

曾憲志找律師將其不願意出院後跟配偶及子女同住的疑慮，

將律師找至病房並做見證，曾憲志帶了兩份資料說產權是他

的，怕日後有糾紛，希望我到場將曾昭明的意思確定。作成

聲明書時曾昭明意識清楚，與曾昭明互動過程中，他應該是

沒有往生的預期，我離開時還請他多念觀世音菩薩，請其身

心靈多多安頓況，我後來有聽說其往生了，知道時我也很驚

訝。當時主要是處理曾昭明、曾憲志的產權問題，丁○○是

後來表示有一些事情要當著律師及曾昭明的面講清楚，所以

後來丁○○就講自己的事情。當時的對話內容應該是說，如

果身體好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當時我們著重

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但並無說到收取租金後租金

的歸屬權等語（見前案一審卷二第63至67、73頁），依其所

證到場見證緣由、目的、現場與曾昭明互動情形，難認當日

曾昭明係因預期死亡欲處理遺產或所收租金歸屬之情形，而

要求證人到場見證。

　⒋再依見證過程錄音譯文，證人吳永茂就○○路○○段房屋曾

詢問曾昭明「所有權是你的，收租部分要歸誰？」，曾昭明

逕答稱：「歸我」，嗣丁○○詢問：「歸你還是歸我」，曾

昭明始為改口，吳永茂乃改為詢問曾昭明：「如果你有辦法

收，就給你收啦」、「如果你沒有辦法收的時候，就給丁○

○收啦」等語，曾昭明答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

1頁），亦可認曾昭明於當時應無死亡預期，仍有自行收取

租金之意，所謂沒辦法收係指何時，語意並不明確，無從認

定曾昭明有自死亡時贈與租金收取權而為死因贈與之意思，

且依證人吳永茂上開證言僅稱其認知為「曾昭明如果身體好

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並未確認為曾昭明死

亡後由丁○○收取之意，其並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

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自不足以此認定有以曾昭明死亡為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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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條件生效之情形。至上訴人另稱：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

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故其真意為

死因贈與等語，然依譯文記載，此係證人先詢問：「你是為

了她未來無依無靠的狀況來設想嗎？」，曾昭明答稱：「對

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0頁），此為證人所為推測，並

非曾昭明主動說明動機，證人已明確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

曾昭明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證人亦未將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相

關財產歸屬之陳述記載於聲明書，當時曾昭明又無自己死亡

之預期，如前所述，自難以證人該句詢問，遽認曾昭明有以

死亡為贈與生效條件之意思。是以，上訴人以前揭其與曾昭

明情誼為由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尚屬無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

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做成系爭聲明書意指使上訴人

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

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

思表示等語。然生前贈與契約仍屬贈與契約，須有雙方當事

人意思表示之合致始為成立，而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單方聲

明之意思表示，難認屬贈與契約性質，且無從認定曾昭明係

以其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租金歸屬上訴人等內容作成

聲明，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猶以前詞置辯，尚難憑採。

　⒍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從證明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所立死因

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上訴人執此主張其經曾昭明贈與租金

收取權，得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云云，並無可

取。

　⒎至上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吳永茂說明聲明書作成脈絡、曾昭

明真意等節，及調閱曾昭明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病歷暨護理資

料，以證聲明書作成時其有無表意能力、係因上訴人為照顧

者而為贈與等事項，及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另提出上證

2譯文用以證明曾昭明與兩造親疏關係，其有死因贈與動機

等節。然證人吳永茂已數次於相關民事訴訟中作證，就爭議

事項證述明確，並提出錄音譯文供參，被上訴人對於曾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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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聲明書作成時有意思表示能力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7

頁），聲明書所涉法律爭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無再調查

上該證人、病歷暨護理資料之必要，亦無從單憑上證2譯文

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另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與原審

其他建物一併和解，聲請調閱法庭錄音等語。然觀諸原審11

1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審法院明白詢問是否於上訴人

返還其他5間不在1150地號上之鐵皮屋同時，被上訴人捨棄

對於該5間之不當得利等請求權，在1150地號上之3間鐵皮屋

由法院判斷房租收取權人為何人等內容，兩造均稱就該5間

部分先和解，和解筆錄亦明確記載上訴人同意遷讓返還之未

保存登記建物為坐落1118、1155、1156、1157、1158、1159

地號上之5間建物，與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述一致，有該次

言詞辯論及和解筆錄可憑（見原審卷三第71、77至78頁），

和解成立範圍顯不包含系爭3間建物，且和解筆錄與確定判

決具同一效力，和解成立內容應以和解筆錄記載為據，上訴

人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於原審和解，顯無可採，亦無必要調

閱該次言詞辯論法庭錄音。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

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曾昭

明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而取得系爭3間建物之租

金收取權，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上訴人即不得逕行出租房

屋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

訴人既無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自屬有據，應

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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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無權

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不動產所有權人

受有損害，不動產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本件上訴人自107年6

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出租他人收取租金，無法律

上原因受有利益而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

上訴人給付占有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

　⒉兩造就被上訴人占用系爭3間建物之不當得利同意以每間5,0

00元計算（見原審卷三第70頁），則被上訴人請求107年6月

10日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共2年1月19日）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為384,500元【5,000元×3間×（12月×2＋1月＋19/3

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返還

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可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5,0

00元（5,000元×3），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

許。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既有

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

無再予論述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

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

11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及自起訴狀本送達翌日即110年

5月7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7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

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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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戴志穎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11年3月24日現況測量

      成果圖。

附表：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況測量

      面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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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潘秀勤  
訴訟代理人  蕭宇凱律師
複  代理人  蔡乃修律師
被  上訴人  曾莘淼  
            曾倍慧  
            曾士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吳昀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15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3間未保存登記建物（建物總面積各40.17平方公尺、53.82平方公尺、98.64平方公尺，下稱系爭3間建物），為被上訴人之父曾昭明出資興建原始取得所有權，曾昭明於民國107年6月9日死亡，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訴人為曾昭明生前同居人，其於曾昭明死亡後，自107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擅自以每間月租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出租他人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3間建物。又上訴人因收取租金獲利，自107年6月10日起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止合計1,845,600元，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受有每月72,000元之不當得利，致上訴人受有同額損害，且屬故意侵害被上訴人之所有權，被上訴人得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其給付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聲明：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45,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7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在99年後共同打拼、清償債務，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曾昭明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故於107年5月25日在訴外人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下，簽立聲明書載明將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由上訴人收取等語（下稱系爭聲明書），將3間建物租金收取權贈與上訴人，並表示曾昭明之繼承人不得異議及收取該3間建物租金，被上訴人均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衡情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系爭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契約當事人為曾昭明與上訴人，以曾昭明死亡為停止條件，於其死亡後發生效力。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吳永茂律師於家事事件亦證稱依其理解係曾昭明讓上訴人可以收租過活，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且該反對意思僅需贈與人單方意思表示，該生前贈與於曾昭明死亡後仍有效力，贈與義務由被上訴人繼承，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返還3間建物，上訴人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無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原判決誤載為128,167元，經原審裁定更正確定，見本院卷第163至164、289頁），及自110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並附條件准、免假執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於90年11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登記為系爭115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㈡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即附圖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所示，系爭3間建物各總面積及各占用系爭1150地號土地之面積如「附表」（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土地現況測量面積計算表）所示。
  ㈢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其中1150⑴、1150⑵未保存登記建物2間無稅籍。1150⑶為中間巷道，非屬建物。另1150⑷未保存登記建物1間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號、稅籍門牌為高雄市○○區○○路○段00000號右棟。
  ㈣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於93年7月設籍時登記納稅義務人乙○○，迄今未變。
  ㈤曾昭明於107年6月9日死亡後，其遺產由甲○○、丙○○、乙○○限定繼承。
  ㈥曾昭明生前與上訴人為男女朋友關係。
  ㈦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即占用如系爭3間建物，並以每間月租金8,000元對外招租迄今。
  ㈧曾昭明於107年5月25日簽立由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之聲明書記載：「○○區○○段1150號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等語（即系爭聲明書）。
  ㈨系爭3間建物由被上訴人3人自曾昭明繼承取得所有權。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⒈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又關於死因贈與，我民法雖無特別規定，然就無償給與財產為內容而言，與一般贈與相同，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上訴人主張曾昭明就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與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為被上訴人否認，應由上訴人就上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被上訴人則抗辯聲明書內容為單方意思表示，無贈與契約意思表示合致等語。經查，系爭聲明書記載：「立聲明書人曾昭明在吳永茂律師面前嚴正聲明以下事項：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1樓至7樓出租的租金，都應該由曾憲志收取。甲○○、曾蓓慈及王意雲均無權收取。○○段1150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二、瑞福路○○號附近本人所興建鐵皮屋出租的租金，本人同意歸由丁○○收取。」、「立聲明書人簽名捺印：曾昭明」、「見證人：吳永茂律師、侯昱安律師」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95頁），依聲明書形式內容觀之，為曾昭明一人於吳永茂律師面前所為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由曾昭明一人簽名捺印，未經上訴人簽名承諾或同意而簽署聲明書，與死因贈與係由雙方當事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情形已有不同。又上訴人前執系爭聲明書主張經曾昭明贈與瑞福路141附近鐵皮屋之租金收取權，請求被上訴人歸還已收取租金，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0年度家繼訴字第29號、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42號事件審理（下稱系爭前案），就系爭聲明書性質之爭議，證人吳永茂已於前案一審結證：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真正的法律關係我無法去判斷。聲明書內容之性質為曾昭明所做的單方聲明，我僅是要把曾昭明的意思透過對話瞭解之後表達出來而已，把曾昭明的意思釐清確認，至於其彼此間的互動我就不清楚了，僅能從譯文中呈現。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並無說到收取後租金的歸屬權。聲明書是單向的，譯文過程是雙向的，只是實際的法律關係我們無法評定有受贈與或贈與之意思等語在卷（見前案一審卷二第71至73頁），依上開證言可知證人吳永茂於當日到場僅為確認曾昭明之聲明內容，就曾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做成書面，證人無法判斷也未能評定聲明書是否為受贈與或贈與之法律關係，自難以聲明書所載記載內容逕認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
　⒊上訴人又主張：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其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且被上訴人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等語。然上訴人主張曾昭明死亡前系爭3間建物租金原即由其收取，而系爭聲明書並未記載任何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或財產分配之內容，證人吳永茂雖曾於前案證稱：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等語，然此並不足以認定租金收取時點係自曾昭明死亡後發生效力，系爭聲明書是否為死因贈與已有疑義。況證人吳永茂亦另證稱：當時是曾憲志來找我，說曾昭明的配偶及子女要幫曾昭明從榮總辦理出院，並將曾昭明接回家一起住，曾昭明不願意，在病房中有一些爭執，曾昭明當時因病況無法自主決定，故曾昭明請曾憲志找律師將其不願意出院後跟配偶及子女同住的疑慮，將律師找至病房並做見證，曾憲志帶了兩份資料說產權是他的，怕日後有糾紛，希望我到場將曾昭明的意思確定。作成聲明書時曾昭明意識清楚，與曾昭明互動過程中，他應該是沒有往生的預期，我離開時還請他多念觀世音菩薩，請其身心靈多多安頓況，我後來有聽說其往生了，知道時我也很驚訝。當時主要是處理曾昭明、曾憲志的產權問題，丁○○是後來表示有一些事情要當著律師及曾昭明的面講清楚，所以後來丁○○就講自己的事情。當時的對話內容應該是說，如果身體好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但並無說到收取租金後租金的歸屬權等語（見前案一審卷二第63至67、73頁），依其所證到場見證緣由、目的、現場與曾昭明互動情形，難認當日曾昭明係因預期死亡欲處理遺產或所收租金歸屬之情形，而要求證人到場見證。
　⒋再依見證過程錄音譯文，證人吳永茂就○○路○○段房屋曾詢問曾昭明「所有權是你的，收租部分要歸誰？」，曾昭明逕答稱：「歸我」，嗣丁○○詢問：「歸你還是歸我」，曾昭明始為改口，吳永茂乃改為詢問曾昭明：「如果你有辦法收，就給你收啦」、「如果你沒有辦法收的時候，就給丁○○收啦」等語，曾昭明答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頁），亦可認曾昭明於當時應無死亡預期，仍有自行收取租金之意，所謂沒辦法收係指何時，語意並不明確，無從認定曾昭明有自死亡時贈與租金收取權而為死因贈與之意思，且依證人吳永茂上開證言僅稱其認知為「曾昭明如果身體好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並未確認為曾昭明死亡後由丁○○收取之意，其並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自不足以此認定有以曾昭明死亡為贈與停止條件生效之情形。至上訴人另稱：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故其真意為死因贈與等語，然依譯文記載，此係證人先詢問：「你是為了她未來無依無靠的狀況來設想嗎？」，曾昭明答稱：「對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0頁），此為證人所為推測，並非曾昭明主動說明動機，證人已明確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證人亦未將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相關財產歸屬之陳述記載於聲明書，當時曾昭明又無自己死亡之預期，如前所述，自難以證人該句詢問，遽認曾昭明有以死亡為贈與生效條件之意思。是以，上訴人以前揭其與曾昭明情誼為由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尚屬無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做成系爭聲明書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等語。然生前贈與契約仍屬贈與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始為成立，而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難認屬贈與契約性質，且無從認定曾昭明係以其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租金歸屬上訴人等內容作成聲明，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猶以前詞置辯，尚難憑採。
　⒍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從證明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所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上訴人執此主張其經曾昭明贈與租金收取權，得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云云，並無可取。
　⒎至上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吳永茂說明聲明書作成脈絡、曾昭明真意等節，及調閱曾昭明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病歷暨護理資料，以證聲明書作成時其有無表意能力、係因上訴人為照顧者而為贈與等事項，及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另提出上證2譯文用以證明曾昭明與兩造親疏關係，其有死因贈與動機等節。然證人吳永茂已數次於相關民事訴訟中作證，就爭議事項證述明確，並提出錄音譯文供參，被上訴人對於曾昭明於聲明書作成時有意思表示能力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7頁），聲明書所涉法律爭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無再調查上該證人、病歷暨護理資料之必要，亦無從單憑上證2譯文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另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與原審其他建物一併和解，聲請調閱法庭錄音等語。然觀諸原審111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審法院明白詢問是否於上訴人返還其他5間不在1150地號上之鐵皮屋同時，被上訴人捨棄對於該5間之不當得利等請求權，在1150地號上之3間鐵皮屋由法院判斷房租收取權人為何人等內容，兩造均稱就該5間部分先和解，和解筆錄亦明確記載上訴人同意遷讓返還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坐落1118、1155、1156、1157、1158、1159地號上之5間建物，與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述一致，有該次言詞辯論及和解筆錄可憑（見原審卷三第71、77至78頁），和解成立範圍顯不包含系爭3間建物，且和解筆錄與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和解成立內容應以和解筆錄記載為據，上訴人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於原審和解，顯無可採，亦無必要調閱該次言詞辯論法庭錄音。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曾昭明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而取得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上訴人即不得逕行出租房屋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訴人既無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無權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不動產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不動產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本件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出租他人收取租金，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而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占有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
　⒉兩造就被上訴人占用系爭3間建物之不當得利同意以每間5,000元計算（見原審卷三第70頁），則被上訴人請求107年6月10日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共2年1月1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84,500元【5,000元×3間×（12月×2＋1月＋19/3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可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5,000元（5,000元×3），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無再予論述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及自起訴狀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7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7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戴志穎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11年3月24日現況測量
      成果圖。
附表：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況測量
      面積計算表。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潘秀勤  
訴訟代理人  蕭宇凱律師
複  代理人  蔡乃修律師
被  上訴人  曾莘淼  
            曾倍慧  
            曾士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吳昀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8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115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50
    ⑷所示3間未保存登記建物（建物總面積各40.17平方公尺、5
    3.82平方公尺、98.64平方公尺，下稱系爭3間建物），為被
    上訴人之父曾昭明出資興建原始取得所有權，曾昭明於民國
    107年6月9日死亡，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
    。上訴人為曾昭明生前同居人，其於曾昭明死亡後，自107
    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擅自以每間月租金新臺
    幣（下同）8,000元出租他人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得依民法
    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3間建物
    。又上訴人因收取租金獲利，自107年6月10日起至起訴日10
    9年7月28日止合計1,845,600元，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
    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受有每月72,000元之不當得利，致
    上訴人受有同額損害，且屬故意侵害被上訴人之所有權，被
    上訴人得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擇一判決命其給付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聲明：㈠上訴人應
    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1,845,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
    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7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
    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在99年後共同打拼
    、清償債務，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曾昭明
    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故於107年5月25日在訴外人吳
    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下，簽立聲明書載明將系爭3間建物
    之租金由上訴人收取等語（下稱系爭聲明書），將3間建物
    租金收取權贈與上訴人，並表示曾昭明之繼承人不得異議及
    收取該3間建物租金，被上訴人均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
    取，衡情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
    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系爭聲明書
    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契約當事人為曾昭明與上訴人，以
    曾昭明死亡為停止條件，於其死亡後發生效力。縱認系爭聲
    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
    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
    想，吳永茂律師於家事事件亦證稱依其理解係曾昭明讓上訴
    人可以收租過活，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
    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
    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且該反對意思僅需
    贈與人單方意思表示，該生前贈與於曾昭明死亡後仍有效力
    ，贈與義務由被上訴人繼承，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返還3間
    建物，上訴人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無不當得
    利、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
    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原判決誤載為128,167
    元，經原審裁定更正確定，見本院卷第163至164、289頁）
    ，及自110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
    被上訴人15,000元，並附條件准、免假執行，駁回被上訴人
    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
    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於90年11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登記為系爭1150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
  ㈡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即附圖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
    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所示，系爭3間建
    物各總面積及各占用系爭1150地號土地之面積如「附表」（
    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土地現況測量面積計算
    表）所示。
  ㈢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其中1150⑴、1150⑵未保存登記建物2
    間無稅籍。1150⑶為中間巷道，非屬建物。另1150⑷未保存登
    記建物1間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號、稅籍門牌為高雄市
    ○○區○○路○段00000號右棟。
  ㈣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於93年7月設籍時登記納
    稅義務人乙○○，迄今未變。
  ㈤曾昭明於107年6月9日死亡後，其遺產由甲○○、丙○○、乙○○限
    定繼承。
  ㈥曾昭明生前與上訴人為男女朋友關係。
  ㈦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即占用如系爭3間建物，並以每間月
    租金8,000元對外招租迄今。
  ㈧曾昭明於107年5月25日簽立由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之聲
    明書記載：「○○區○○段1150號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
    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等語（即系爭聲明書
    ）。
  ㈨系爭3間建物由被上訴人3人自曾昭明繼承取得所有權。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
    理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⒈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又關於死因
    贈與，我民法雖無特別規定，然就無償給與財產為內容而言
    ，與一般贈與相同，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
    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屬
    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上訴人主張曾昭明
    就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與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為被
    上訴人否認，應由上訴人就上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被上訴人則抗辯聲
    明書內容為單方意思表示，無贈與契約意思表示合致等語。
    經查，系爭聲明書記載：「立聲明書人曾昭明在吳永茂律師
    面前嚴正聲明以下事項：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1樓至7
    樓出租的租金，都應該由曾憲志收取。甲○○、曾蓓慈及王意
    雲均無權收取。○○段1150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上所
    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二、瑞福路○○號附近本人所
    興建鐵皮屋出租的租金，本人同意歸由丁○○收取。」、「立
    聲明書人簽名捺印：曾昭明」、「見證人：吳永茂律師、侯
    昱安律師」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95頁），依聲明書形式
    內容觀之，為曾昭明一人於吳永茂律師面前所為單方聲明之
    意思表示，由曾昭明一人簽名捺印，未經上訴人簽名承諾或
    同意而簽署聲明書，與死因贈與係由雙方當事人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之情形已有不同。又上訴人前執系爭聲明書主張經曾
    昭明贈與瑞福路141附近鐵皮屋之租金收取權，請求被上訴
    人歸還已收取租金，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0年度
    家繼訴字第29號、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42號事件審理（下
    稱系爭前案），就系爭聲明書性質之爭議，證人吳永茂已於
    前案一審結證：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
    真正的法律關係我無法去判斷。聲明書內容之性質為曾昭明
    所做的單方聲明，我僅是要把曾昭明的意思透過對話瞭解之
    後表達出來而已，把曾昭明的意思釐清確認，至於其彼此間
    的互動我就不清楚了，僅能從譯文中呈現。當時我們著重在
    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並無說到收取後租金的歸屬權
    。聲明書是單向的，譯文過程是雙向的，只是實際的法律關
    係我們無法評定有受贈與或贈與之意思等語在卷（見前案一
    審卷二第71至73頁），依上開證言可知證人吳永茂於當日到
    場僅為確認曾昭明之聲明內容，就曾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
    示做成書面，證人無法判斷也未能評定聲明書是否為受贈與
    或贈與之法律關係，自難以聲明書所載記載內容逕認聲明書
    為死因贈與契約。
　⒊上訴人又主張：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
    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有情感依附關係，
    長年受上訴人照顧，其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且被上
    訴人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
    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
    歸於上訴人，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等語。然上訴人
    主張曾昭明死亡前系爭3間建物租金原即由其收取，而系爭
    聲明書並未記載任何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或
    財產分配之內容，證人吳永茂雖曾於前案證稱：我的理解就
    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等語，然此並不足以認定租金
    收取時點係自曾昭明死亡後發生效力，系爭聲明書是否為死
    因贈與已有疑義。況證人吳永茂亦另證稱：當時是曾憲志來
    找我，說曾昭明的配偶及子女要幫曾昭明從榮總辦理出院，
    並將曾昭明接回家一起住，曾昭明不願意，在病房中有一些
    爭執，曾昭明當時因病況無法自主決定，故曾昭明請曾憲志
    找律師將其不願意出院後跟配偶及子女同住的疑慮，將律師
    找至病房並做見證，曾憲志帶了兩份資料說產權是他的，怕
    日後有糾紛，希望我到場將曾昭明的意思確定。作成聲明書
    時曾昭明意識清楚，與曾昭明互動過程中，他應該是沒有往
    生的預期，我離開時還請他多念觀世音菩薩，請其身心靈多
    多安頓況，我後來有聽說其往生了，知道時我也很驚訝。當
    時主要是處理曾昭明、曾憲志的產權問題，丁○○是後來表示
    有一些事情要當著律師及曾昭明的面講清楚，所以後來丁○○
    就講自己的事情。當時的對話內容應該是說，如果身體好的
    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
    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但並無說到收取租金後租金的歸屬權等
    語（見前案一審卷二第63至67、73頁），依其所證到場見證
    緣由、目的、現場與曾昭明互動情形，難認當日曾昭明係因
    預期死亡欲處理遺產或所收租金歸屬之情形，而要求證人到
    場見證。
　⒋再依見證過程錄音譯文，證人吳永茂就○○路○○段房屋曾詢問
    曾昭明「所有權是你的，收租部分要歸誰？」，曾昭明逕答
    稱：「歸我」，嗣丁○○詢問：「歸你還是歸我」，曾昭明始
    為改口，吳永茂乃改為詢問曾昭明：「如果你有辦法收，就
    給你收啦」、「如果你沒有辦法收的時候，就給丁○○收啦」
    等語，曾昭明答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頁），
    亦可認曾昭明於當時應無死亡預期，仍有自行收取租金之意
    ，所謂沒辦法收係指何時，語意並不明確，無從認定曾昭明
    有自死亡時贈與租金收取權而為死因贈與之意思，且依證人
    吳永茂上開證言僅稱其認知為「曾昭明如果身體好的時候，
    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並未確認為曾昭明死亡後由丁
    ○○收取之意，其並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正之法
    律關係，自不足以此認定有以曾昭明死亡為贈與停止條件生
    效之情形。至上訴人另稱：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
    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故其真意為死因贈與等
    語，然依譯文記載，此係證人先詢問：「你是為了她未來無
    依無靠的狀況來設想嗎？」，曾昭明答稱：「對啦」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50頁），此為證人所為推測，並非曾昭明主
    動說明動機，證人已明確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
    正之法律關係，證人亦未將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相關財產歸屬
    之陳述記載於聲明書，當時曾昭明又無自己死亡之預期，如
    前所述，自難以證人該句詢問，遽認曾昭明有以死亡為贈與
    生效條件之意思。是以，上訴人以前揭其與曾昭明情誼為由
    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尚屬無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
    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做成系爭聲明書意指使上訴人
    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
    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
    思表示等語。然生前贈與契約仍屬贈與契約，須有雙方當事
    人意思表示之合致始為成立，而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單方聲
    明之意思表示，難認屬贈與契約性質，且無從認定曾昭明係
    以其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租金歸屬上訴人等內容作成
    聲明，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猶以前詞置辯，尚難憑採。
　⒍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從證明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所立死因
    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上訴人執此主張其經曾昭明贈與租金
    收取權，得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云云，並無可
    取。
　⒎至上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吳永茂說明聲明書作成脈絡、曾昭
    明真意等節，及調閱曾昭明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病歷暨護理資
    料，以證聲明書作成時其有無表意能力、係因上訴人為照顧
    者而為贈與等事項，及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另提出上證
    2譯文用以證明曾昭明與兩造親疏關係，其有死因贈與動機
    等節。然證人吳永茂已數次於相關民事訴訟中作證，就爭議
    事項證述明確，並提出錄音譯文供參，被上訴人對於曾昭明
    於聲明書作成時有意思表示能力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7
    頁），聲明書所涉法律爭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無再調查
    上該證人、病歷暨護理資料之必要，亦無從單憑上證2譯文
    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另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與原審
    其他建物一併和解，聲請調閱法庭錄音等語。然觀諸原審11
    1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審法院明白詢問是否於上訴人
    返還其他5間不在1150地號上之鐵皮屋同時，被上訴人捨棄
    對於該5間之不當得利等請求權，在1150地號上之3間鐵皮屋
    由法院判斷房租收取權人為何人等內容，兩造均稱就該5間
    部分先和解，和解筆錄亦明確記載上訴人同意遷讓返還之未
    保存登記建物為坐落1118、1155、1156、1157、1158、1159
    地號上之5間建物，與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述一致，有該次
    言詞辯論及和解筆錄可憑（見原審卷三第71、77至78頁），
    和解成立範圍顯不包含系爭3間建物，且和解筆錄與確定判
    決具同一效力，和解成立內容應以和解筆錄記載為據，上訴
    人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於原審和解，顯無可採，亦無必要調
    閱該次言詞辯論法庭錄音。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
    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曾昭
    明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而取得系爭3間建物之租
    金收取權，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上訴人即不得逕行出租房
    屋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
    訴人既無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自屬有據，應
    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不動產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無權占
    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不動產所有權人受
    有損害，不動產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
    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本件上訴人自107年6月
    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出租他人收取租金，無法律上
    原因受有利益而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
    訴人給付占有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
　⒉兩造就被上訴人占用系爭3間建物之不當得利同意以每間5,00
    0元計算（見原審卷三第70頁），則被上訴人請求107年6月1
    0日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共2年1月19日）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為384,500元【5,000元×3間×（12月×2＋1月＋19/30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返還上
    開建物之日止，按月可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5,000
    元（5,000元×3），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既有理
    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無
    再予論述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
    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
    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
    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及自起訴狀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7
    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7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
    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戴志穎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11年3月24日現況測量
      成果圖。
附表：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況測量
      面積計算表。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潘秀勤  
訴訟代理人  蕭宇凱律師
複  代理人  蔡乃修律師
被  上訴人  曾莘淼  
            曾倍慧  
            曾士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吳昀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3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15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3間未保存登記建物（建物總面積各40.17平方公尺、53.82平方公尺、98.64平方公尺，下稱系爭3間建物），為被上訴人之父曾昭明出資興建原始取得所有權，曾昭明於民國107年6月9日死亡，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訴人為曾昭明生前同居人，其於曾昭明死亡後，自107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擅自以每間月租金新臺幣（下同）8,000元出租他人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騰空返還系爭3間建物。又上訴人因收取租金獲利，自107年6月10日起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止合計1,845,600元，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受有每月72,000元之不當得利，致上訴人受有同額損害，且屬故意侵害被上訴人之所有權，被上訴人得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擇一判決命其給付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聲明：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845,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7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在99年後共同打拼、清償債務，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曾昭明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故於107年5月25日在訴外人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下，簽立聲明書載明將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由上訴人收取等語（下稱系爭聲明書），將3間建物租金收取權贈與上訴人，並表示曾昭明之繼承人不得異議及收取該3間建物租金，被上訴人均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衡情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系爭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契約當事人為曾昭明與上訴人，以曾昭明死亡為停止條件，於其死亡後發生效力。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吳永茂律師於家事事件亦證稱依其理解係曾昭明讓上訴人可以收租過活，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且該反對意思僅需贈與人單方意思表示，該生前贈與於曾昭明死亡後仍有效力，贈與義務由被上訴人繼承，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返還3間建物，上訴人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無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㈠上訴人應將系爭3間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原判決誤載為128,167元，經原審裁定更正確定，見本院卷第163至164、289頁），及自110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並附條件准、免假執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乙○○於90年11月6日以贈與為原因登記為系爭115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㈡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即附圖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所示，系爭3間建物各總面積及各占用系爭1150地號土地之面積如「附表」（即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土地現況測量面積計算表）所示。
  ㈢附圖所示之系爭3間建物其中1150⑴、1150⑵未保存登記建物2間無稅籍。1150⑶為中間巷道，非屬建物。另1150⑷未保存登記建物1間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號、稅籍門牌為高雄市○○區○○路○段00000號右棟。
  ㈣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房屋稅籍，於93年7月設籍時登記納稅義務人乙○○，迄今未變。
  ㈤曾昭明於107年6月9日死亡後，其遺產由甲○○、丙○○、乙○○限定繼承。
  ㈥曾昭明生前與上訴人為男女朋友關係。
  ㈦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即占用如系爭3間建物，並以每間月租金8,000元對外招租迄今。
  ㈧曾昭明於107年5月25日簽立由吳永茂、侯昱安律師見證之聲明書記載：「○○區○○段1150號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等語（即系爭聲明書）。
  ㈨系爭3間建物由被上訴人3人自曾昭明繼承取得所有權。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就系爭3間建物有無租金收取權？　
　⒈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又關於死因贈與，我民法雖無特別規定，然就無償給與財產為內容而言，與一般贈與相同，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上訴人主張曾昭明就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與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為被上訴人否認，應由上訴人就上開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被上訴人則抗辯聲明書內容為單方意思表示，無贈與契約意思表示合致等語。經查，系爭聲明書記載：「立聲明書人曾昭明在吳永茂律師面前嚴正聲明以下事項：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1樓至7樓出租的租金，都應該由曾憲志收取。甲○○、曾蓓慈及王意雲均無權收取。○○段1150地號（借名登記人乙○○）土地上所蓋房屋，同意由丁○○收取租金。二、瑞福路○○號附近本人所興建鐵皮屋出租的租金，本人同意歸由丁○○收取。」、「立聲明書人簽名捺印：曾昭明」、「見證人：吳永茂律師、侯昱安律師」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95頁），依聲明書形式內容觀之，為曾昭明一人於吳永茂律師面前所為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由曾昭明一人簽名捺印，未經上訴人簽名承諾或同意而簽署聲明書，與死因贈與係由雙方當事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情形已有不同。又上訴人前執系爭聲明書主張經曾昭明贈與瑞福路141附近鐵皮屋之租金收取權，請求被上訴人歸還已收取租金，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0年度家繼訴字第29號、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42號事件審理（下稱系爭前案），就系爭聲明書性質之爭議，證人吳永茂已於前案一審結證：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真正的法律關係我無法去判斷。聲明書內容之性質為曾昭明所做的單方聲明，我僅是要把曾昭明的意思透過對話瞭解之後表達出來而已，把曾昭明的意思釐清確認，至於其彼此間的互動我就不清楚了，僅能從譯文中呈現。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並無說到收取後租金的歸屬權。聲明書是單向的，譯文過程是雙向的，只是實際的法律關係我們無法評定有受贈與或贈與之意思等語在卷（見前案一審卷二第71至73頁），依上開證言可知證人吳永茂於當日到場僅為確認曾昭明之聲明內容，就曾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做成書面，證人無法判斷也未能評定聲明書是否為受贈與或贈與之法律關係，自難以聲明書所載記載內容逕認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
　⒊上訴人又主張：系爭3間建物為曾昭明向上訴人借款興建，因曾昭明與被上訴人關係疏離，其與上訴人有情感依附關係，長年受上訴人照顧，其希望在死後給予上訴人保障，且被上訴人知悉大寮房租由上訴人收取，曾昭明無需特別聲明其在世時由上訴人收取租金，其真意在於死後系爭3間建物收益歸於上訴人，聲明書之性質為死因贈與契約等語。然上訴人主張曾昭明死亡前系爭3間建物租金原即由其收取，而系爭聲明書並未記載任何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或財產分配之內容，證人吳永茂雖曾於前案證稱：我的理解就是曾昭明讓丁○○收租金可過活等語，然此並不足以認定租金收取時點係自曾昭明死亡後發生效力，系爭聲明書是否為死因贈與已有疑義。況證人吳永茂亦另證稱：當時是曾憲志來找我，說曾昭明的配偶及子女要幫曾昭明從榮總辦理出院，並將曾昭明接回家一起住，曾昭明不願意，在病房中有一些爭執，曾昭明當時因病況無法自主決定，故曾昭明請曾憲志找律師將其不願意出院後跟配偶及子女同住的疑慮，將律師找至病房並做見證，曾憲志帶了兩份資料說產權是他的，怕日後有糾紛，希望我到場將曾昭明的意思確定。作成聲明書時曾昭明意識清楚，與曾昭明互動過程中，他應該是沒有往生的預期，我離開時還請他多念觀世音菩薩，請其身心靈多多安頓況，我後來有聽說其往生了，知道時我也很驚訝。當時主要是處理曾昭明、曾憲志的產權問題，丁○○是後來表示有一些事情要當著律師及曾昭明的面講清楚，所以後來丁○○就講自己的事情。當時的對話內容應該是說，如果身體好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當時我們著重在由何人去向承租人收取租金，但並無說到收取租金後租金的歸屬權等語（見前案一審卷二第63至67、73頁），依其所證到場見證緣由、目的、現場與曾昭明互動情形，難認當日曾昭明係因預期死亡欲處理遺產或所收租金歸屬之情形，而要求證人到場見證。
　⒋再依見證過程錄音譯文，證人吳永茂就○○路○○段房屋曾詢問曾昭明「所有權是你的，收租部分要歸誰？」，曾昭明逕答稱：「歸我」，嗣丁○○詢問：「歸你還是歸我」，曾昭明始為改口，吳永茂乃改為詢問曾昭明：「如果你有辦法收，就給你收啦」、「如果你沒有辦法收的時候，就給丁○○收啦」等語，曾昭明答稱：「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頁），亦可認曾昭明於當時應無死亡預期，仍有自行收取租金之意，所謂沒辦法收係指何時，語意並不明確，無從認定曾昭明有自死亡時贈與租金收取權而為死因贈與之意思，且依證人吳永茂上開證言僅稱其認知為「曾昭明如果身體好的時候，就讓他維持原來收取狀況」，並未確認為曾昭明死亡後由丁○○收取之意，其並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自不足以此認定有以曾昭明死亡為贈與停止條件生效之情形。至上訴人另稱：曾昭明製作聲明書時告知吳永茂律師係為上訴人未來無依無靠著想，故其真意為死因贈與等語，然依譯文記載，此係證人先詢問：「你是為了她未來無依無靠的狀況來設想嗎？」，曾昭明答稱：「對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0頁），此為證人所為推測，並非曾昭明主動說明動機，證人已明確證稱無法判斷上訴人與曾昭明間真正之法律關係，證人亦未將關於曾昭明死亡後相關財產歸屬之陳述記載於聲明書，當時曾昭明又無自己死亡之預期，如前所述，自難以證人該句詢問，遽認曾昭明有以死亡為贈與生效條件之意思。是以，上訴人以前揭其與曾昭明情誼為由主張系爭聲明書為死因贈與契約，尚屬無據。
　⒌上訴人另主張：縱認系爭聲明書非死因贈與契約，仍可作為生前贈與契約之旁證，曾昭明做成系爭聲明書意指使上訴人在其死亡後繼續收取房屋租金，反對系爭聲明書之贈與因其死亡而失其效力，合於民法第415條但書所稱反對失效之意思表示等語。然生前贈與契約仍屬贈與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始為成立，而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單方聲明之意思表示，難認屬贈與契約性質，且無從認定曾昭明係以其死亡後由上訴人收取租金、租金歸屬上訴人等內容作成聲明，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猶以前詞置辯，尚難憑採。
　⒍依上開說明，本件尚無從證明系爭聲明書為曾昭明所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上訴人執此主張其經曾昭明贈與租金收取權，得以自己名義出租3間建物收取租金云云，並無可取。
　⒎至上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吳永茂說明聲明書作成脈絡、曾昭明真意等節，及調閱曾昭明於高雄榮民總醫院病歷暨護理資料，以證聲明書作成時其有無表意能力、係因上訴人為照顧者而為贈與等事項，及上訴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另提出上證2譯文用以證明曾昭明與兩造親疏關係，其有死因贈與動機等節。然證人吳永茂已數次於相關民事訴訟中作證，就爭議事項證述明確，並提出錄音譯文供參，被上訴人對於曾昭明於聲明書作成時有意思表示能力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7頁），聲明書所涉法律爭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並無再調查上該證人、病歷暨護理資料之必要，亦無從單憑上證2譯文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另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與原審其他建物一併和解，聲請調閱法庭錄音等語。然觀諸原審111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審法院明白詢問是否於上訴人返還其他5間不在1150地號上之鐵皮屋同時，被上訴人捨棄對於該5間之不當得利等請求權，在1150地號上之3間鐵皮屋由法院判斷房租收取權人為何人等內容，兩造均稱就該5間部分先和解，和解筆錄亦明確記載上訴人同意遷讓返還之未保存登記建物為坐落1118、1155、1156、1157、1158、1159地號上之5間建物，與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述一致，有該次言詞辯論及和解筆錄可憑（見原審卷三第71、77至78頁），和解成立範圍顯不包含系爭3間建物，且和解筆錄與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和解成立內容應以和解筆錄記載為據，上訴人主張系爭3間建物已於原審和解，顯無可採，亦無必要調閱該次言詞辯論法庭錄音。
　㈡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有無理由？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與曾昭明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契約，而取得系爭3間建物之租金收取權，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上訴人即不得逕行出租房屋收取租金。被上訴人因繼承取得系爭3間建物所有權，上訴人既無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3間建物，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如起訴聲明二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之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無權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不動產所有權人受有損害，不動產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本件上訴人自107年6月10日起無權占用系爭3間建物出租他人收取租金，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而使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占有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
　⒉兩造就被上訴人占用系爭3間建物之不當得利同意以每間5,000元計算（見原審卷三第70頁），則被上訴人請求107年6月10日至起訴日109年7月28日（共2年1月19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84,500元【5,000元×3間×（12月×2＋1月＋19/3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及自109年7月29日起至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可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15,000元（5,000元×3），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既有理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同一聲明請求，無再予論述必要。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如附圖及附表編號1150⑴、1150⑵、1150⑷所示未保存登記建物遷讓返還予被上訴人；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4,500元，及自起訴狀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7日起（見原審卷一第17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7月29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5,000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張維君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戴志穎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111年3月24日現況測量
      成果圖。
附表：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現況測量
      面積計算表。




